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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6883.htm （一九八五年四月

十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） 中华人民共

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

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，负责香港特别行

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。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

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

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。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

法起草委员会由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各方面的人士和专家组

成。具体名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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